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
德宏州国土资源局在2015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14万元，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安排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安排5万元，公务接待费安排9万元。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2015年德宏州国土资源局无因公出国（境）预算安排。
（二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2015年德宏州国土资源局有公务用车7辆，预算安排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5万元。其中：购置费0万元；运行维护费5万元，比2014年预算减少7万元，原因：一是公务用车主要是用于保障本单位日常事务及全州耕地保护、土地整治、土地矿产资源执法、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、地质灾害防治和矿产资源管理等工作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；二是我局对公车运行费用实行定点维修、定点加油、统一保险和统一报废更新制度，每季度对燃修费用进行公示，接受监督；如实登记上报公务车辆情况，节假日严格执行公务车辆统一停放在单位院内的规定。
（三）公务接待费用
2015年德宏州国土资源局共安排预算9万元，比2014年预算减少7万元，原因是我局的公务接待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、“德宏州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”，杜绝公款大吃大喝及高消费娱乐等现象。公务接待费用主要用于接待上下级和地州之间业务往来产生的费用。
